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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商河河居居民民供供热热每每平平米米2200元元
15%的报停费不用交，供热期室内温度约为14℃—16℃

自本报开通问暖热线以来，不少市民致电咨询：今年取暖季暖气费会不会涨价？报停费还用
不用交？新小区该如何供热？室内供热的标准温度是多少？低保家庭今年该如何领取供热优
惠……近日，记者就市民关心的问题，咨询相关供暖部门，就今年城区集中供热的变化一一解答。 供热期室内温度

约为14℃—16℃文/片 本报记者 王杰 见习记者 张飒特

取暖费每平米比

去年涨了2 . 5元

近日，商河县2014年供热
费用收取标准出台。按规定，
居民供热价格为20元/平方
米，较之去年每平米上涨了
2 . 5元。不少市民反映称，自
2010年商河县开始集中供暖
以来，价格起起伏伏，始终未
出台统一的供暖收费标准。

对此，商河县集中供热管
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称，虽运
行3年，但商河县的暖气仍属
于试运行阶段，“根据物价部
门规定，只有运行三年以上，
才能进行成本监审。”据悉，在
运行阶段，取暖费的定价有两
个参考标准：商河县的周围县

（市）区的取暖费标准；商河县
本身的经济发展水平。

针对2014年集中供热费
用收取标准，商河县集中供热
管理服务中心专门对济南市、
济阳县、德州平原县的取暖费
进行了调研。在此基础上，商
河县物价局结合商河县经济
发展水平制定了2014年取暖
季的收费标准（商河县物价局
商价字〔2014〕21号文件）：居
民供热价格为20元/平方米，
非居民供热价格为26 . 4元/平
方米；两项均按建筑面积收
取；此外，低保家庭以及特困
职工家庭的供热价格为17 . 5
元/平方米。

商河县与周边的县市区
经济发展水平虽有差距，但取
暖费为啥却与周边经济发展
水平较高的县市区相差无几？

对此，商河县集中供热管理服
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称，各地供
热收费标准不一，除了根据当
地经济情况来确定价格以外，
还与供热方式有关。

据悉，供热的方式主要有
两种：一种是热电厂发电的同
时用余热进行供热，运行成本
相对较低；一种是商河县所采
用的高温链条热水锅炉，利用
燃煤供热，与前种方式相比，
运行成本相对较高。

今年燃煤成本每

吨614元

供暖费收费标准出台后，
一些市民表示疑问：燃煤才二
三百元一吨，今年的供暖费每
平方米却上涨了2 . 5元，“燃煤
价格没见上涨，为什么取暖费
反而增加了？”

为打消市民类似的疑虑，
商河县政府早在今年9月份通
过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了公
开采购，采购暂定3万吨，共有
5家单位中标，采购价格平均
为614元/吨（5000大卡以上，
含硫量＜0 . 8%）。

此外，商河县政府部门还
专门组织有关人员于10月18
日分别到河北阜平、山东德州
进行了考查。考查结果显示：
燃煤采购价格并没有传说中
的“二三百元”那么低，政府采
购是合理、规范的。

其中，河北阜平燃煤（符
合5000大卡以上，含硫量＜
0 . 8%标准的）当地采购价为
410元/吨左右，送抵商河县运
费为95—100元/吨左右，税费

为10％（一般纳税人），总合计
每吨560元左右；德州晶华铁
路货场的燃煤，当地采购价为
500元/吨，运抵商河县运费为
30元/吨，税费为10％，合计每
吨为580元左右。

关于成本核算，商河县审
计局对商河县集中供热管理
服务中心进行绩效审计，并出
具了《审计报告》。经测算，试
运行的 4个供暖季（ 2 0 1 0—
2014），每平方米供热成本价
分别为33元、38元、34元、30
元。以2013—2014年采暖季为
例，收费标准为17 . 5元/平方
米，实际每平方米供热成本约
为30元，县财政需补贴约1130
万元。经初步测算，今年每平
方米成本价约26 . 4元。今年定
价后，县财政预计也至少要补
贴600万元。

小区供热单元达

到60%才能供暖

据悉，在往年取暖季想要
报停的用户，都需缴纳该用户
总热费15%的热网运行成本费。
今年不少市民给本报打来热
线，咨询暖气暂停以及恢复是
否还像往年那样交纳报停费。

对此，商河县集中供热管
理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明确
表示：往年取暖季报停的热用
户，参照济南市物价局《关于
济南市供热期间申请停热有
关问题的通知》（济价格字

〔2008〕115号）中“具备分户控
制的单户居民用户，在办理停
热手续时应向供热单位缴纳
热网运行成本费，其征收标准

不得超过每户总热费的15％”
的规定，报停用户需要缴纳
15％的热网运行成本费”。“今
冬取暖季开始，严格按照《山
东省供热条例》第二十六条规
定要求，用户要求暂停或者恢
复供热的，供热企业不得收取
任何费用。”

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整单
元或整幢楼申请停止用热并
具备单元阀控制的热用户，串
联用户提出报停的，将不予受
理。报停的用户，请携带个人
申请、身份证复印件于10月30
日前，到单位（物业）办理报停
手续，逾期将不予受理。

针对部分新建小区居民
渴望集体供暖，却迟迟无法供
暖的尴尬情况。商河县集中供
热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称：
根据《济南市城市集中供热管
理条例》，为节约能源和成本，
原则上新用热用户以供热单
元为单位达到60%以上，方可
进行供暖。

此外，商河县集中供热管
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今
年商河县集中供热管理服务
中心将联合相关单位严厉打
击私自乱接集中供热热力管
道；用户用热报停后，又私自
用热；用户私自扩大阁楼用热
及院中平房用热；私自在家中
安装热水器；擅自在用热设施
上安装放水装置；破坏供热设
施的其它行为。

上述违规行为一经查处，
将严格按照《济南市城市集中
供热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给
予相应经济处罚；情节严重的，
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理。

本报记者 王杰
见习记者 张飒特

据商河县集中供热管理服务中
心工作人员介绍，商河县集中供热
时间为2014年11月15日－2015年3月
15日（约120天）。根据天气变化和县
政府要求，或提前或延长，届时将及
时向社会公告。

根据《山东省供热条例》规定，
供热企业应当保证采暖供热期内用
户卧室、起居室的温度不低于18摄
氏度。如用户认为室内温度不达标，
市民可向供热企业提出温度检测要
求，供热企业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
进行检测。对检测结果有异议的，可
以委托法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但基于商河县城区75%以上为
非节能建筑（与节能建筑比较，热耗
较大）、平房较多以及居民家中采暖
设施参差不齐的现实，商河县集中
供热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称，商
河县非节能建筑供热期间的供热温
度达不到18℃，可能仅为16℃左右，
平房为14℃左右。

城镇低保户

可享优惠

本报记者 王杰
见习记者 张飒特

据悉，为保障商河县城市困难
群体冬季住上“暖屋子”，相关部门
经研究决定，商河县城市低保户、困
难职工取暖费仍按照17 . 5元/平方米
的价格标准收取，与往年相当。

记者从供热部门了解到，城市
低保户、困难职工大体分为拥有自
己房产、申报供热的居民与租赁住
房取暖的居民两种。前者需持有身
份证、房产证（购房发票原件）、城镇
低保证或困难职工证（三证缺一不
可）；后者须先到县住建委住房保障
科申报廉租住房补贴。

商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
员会工作人员将根据商河县民政
局、总工会提供的基础资料，严格按
照相关程序进行审核，合格后方可
申报供热，享受优惠政策。

地暖收费

价格各不同

本报记者 王杰
见习记者 张飒特

关于地暖收费价格，商河县集
中供热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称，
地暖收费按照供热方式不同而价格
不同：其中采用直供直排式地热供
暖的小区，一般由小区物业统一收
取采暖费，价格在10元/平方米；而
采用地热尾水回灌技术的小区，取
暖费与集中供热价格一致，价格为
20元/平方米。

据悉，直供直排式的地热供暖
方式，用于取暖后的地热水直接排
入下水管道，这就会对环境造成极
大污染；而采用地热尾水回灌的技
术，可实现地热资源的循环利用。商
河县集中供热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介绍，地热尾水回灌技术正在逐
渐被大家所认可，不久将成为节能
环保供热的新方式。

商河县集中供热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对锅炉进行检查。

供热部门为供暖做准备。 工作人员在DCS控制室对锅炉数据进行实时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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